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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8B_E5_AE_A1_E8_c45_74675.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小规模

企业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提高审计效率，保证执业质量，根

据《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公告。 第二条 本公告所称

小规模企业，是指营业额或资产总额较小，职工人数较少，

职责分工有限的企业。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对小规模企业招待

会计报表审计以外的其他审计业务，除有特定要求者外，应

当参照本公告办理。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

合理运运专业判断，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为小规模企业，以

根据其特征，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 注册会计师的判断结果

，并不改变其审计目的及应当承担的审计责任。 第五条 注册

会计师应当充分关注小规模企业可能存在的以下主要特征及

其对会计报表的影响： （一）所有权集中少数个人； （二）

管理人员少，组织结构简单； （三）缺乏成文的内部控制制

度； （四）不相容职责分工有限； （五）管理当局凌驾于内

部控制之上的可能性很大； （六）高层管理人员或业主可能

支配所有基本经营活动； （七）经营规模较小，经济业务简

单。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小规模企业的基本情况

，初步评价审计风险，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第七条 如果小

规模企业会计记录不完整、内部控制不存在或管理人员品行

不端，可能导致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

师可考虑拒绝接受委托，或解除业务约定。 第八条 注册会计

师审计小规模企业，应当运用专业判断，合理确定审计重要



性和审计风险水平，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审计计划。 

第九条 会计师事务所可同时承接同一小规模企业的审计业务

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但应达到以下要求： （一）执

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承办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

地发表审计意见的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 （二）注册会

计师为企业提出建设时，不应代替企业作出决策或认同某此

业务执行。第三章 对内部控制的特殊考虑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

审计小规模企业会计报表时，应适当了解内部控制，以确定

可否信赖。必要时，注册会计师可要求其以书面形式对相关

内部控制作出说明。 第十一条 小规模企业的内部控制通常比

较薄弱，控制风险较高，注册会计师可考虑不对其进行符合

性测试。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如未对特定内部控制实施符合

性测试，而委托人要求对其进行专门审核，可考虑与委托人

另行签订业务约定书。第四章 对实质性测试的特殊考虑 第十

三条 注册会计师进行实质性测试时，应当接照独立审计准则

的要求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但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简

化。 第十四条 小规模企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通常较高，

注册会计师一般应主要或全部依赖实质性测试程序获取审计

证据，以将检查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第十五条 注册会

计师进行实质性测试时，应当考虑成本与效益原则，采用以

下方法，以有效地获取审计证据： （一）对会计报表项目，

特别是对损益表项目进行分析性复核； （二）对账户余额，

特别是对重要账户的余额进行测试； （三）对重要交易或事

项进行测试。 第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进行实质性测试时，应当

特别关注可能导致小规模企业会计报表产生重大错报或漏报

的下列情况： （一）为减少纳税等目的而低估收入或高估费



用； （二）将私人费用在企业列支； （三）业主或管理人员

因解决个人财务问题等而从企业谋取不当利益； （四）因对

外筹资等需要而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五）管理人员

从企业获得的经济利益与其承担的责任及企业经营规模不相

称； （六）管理人员获得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企业经营成果的

大小。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公告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公告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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